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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税务咨询部
	在今天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，面对不断演变的税务规则和规例，加上日益严格的反避税报税要求，个人和机构（不论是业务遍及多个司法管辖区的跨国机构，或是在香港经营业务的中型机构）都必需理解税务风险的影响，并对这些风险防患未然，从而渡过波动的环境，同时领先于竞争对手。
	高李严律师行的税务咨询团队由专责律师、注册会计师以及具有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税务专家组成，一方面帮助客户将税务风险降至最低，同时识别以具税务效益方式营运的机会。
	全面检讨集团架构
	企业税务规划
	个人税务规划
	物业相关税务咨询
	团队成员
	团队成员
	Stephen D. Holmes 注册海外律师 (英属哥伦比亚，加拿大)          stephen.holmes@oln-law.com

	关于高李严律师行
	律师人数 :  员工人数 :
	1987
	专业服务：

	香港办事处
	上海办事处
	上海，200051 长宁区仙霞路317号 远东国际广场B栋11楼1114室 电话：+86 21 6278 0612  传真：+86 21 6278 06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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